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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代理委托协议

委托人（采购人）：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佛山市南海区第二人民医院）

受托人（社会代理机构）： 深圳交易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广东

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佛山市南海区第二人民医院）委托深圳交易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就以下项目进

行采购代理。 经双方协商 一致， 本着平等自愿、 互惠互利的原则， 签订本 委托协议。

一、 项目基本内容

（一）采购项目名称：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 （平洲匹院）心血管病大楼建设项目 －购置厨房

设备项目

（二）项目编号：／

（三）采购项目内容：购置厨房设备项目

（四）采购人类型： 事业单位

（五）采购项目预剪金额：人民币3,747,254.00元。

二、 委托范围

受托人接受采购人 委托， 依照法定程序组织以下各项采购代理活动：

（一）提供采购咨询服务；

（二）编制采购文件、 组织投标供应商踏勘现场并答疑；

（三）协助甲方进行资格审查；

（四）组织开标、 评标、 定标；

（五）协调合同的签订。

三、 采购人和受托人的责任和义务

（一）采购人的责任和义务

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关于 “ 采购人 ” 的有关规定， 并享有有关政策法规规定的其

它有关权利， 承担委托采购的法律责任。

2. 保证采购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完成， 将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

3. 积极配合采购代理机构开展采购工作， 指定一位本单位工作人员作为采购人的项目负责人， 代表

采购人负责联系和处理采购过程中的有关具体事项。 指定人员如有变更需书面知会受托人。

指定负责人员姓名： 梁小姐 联系电话： 0757-88387160

4. 对采购标的市场技术或者服务水平、 供应、 价格等情况进行市场调查， 根据调查悄况、 资产配置

标准等科学、 合理地确定采购需求， 进行价格测算。



5. 采购人负责做好市场调查工作， 向采购代理机构提供采购项目的详细资料，包括项目的技术、商

务、 质晕及服务要求。

6. 审定采购代理机构拟定的采购文件和更正或澄消通知。

7. 参加采购代理机构组织的项目答疑、 论证， 负责与采购代理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复投标人依法

提出的询问或者质疑。本协议约定由采购代理机构直接答复的内容除外。

8. 确定以下列_L方式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本项目采购活动（达到公开招标限额，如采用非公开招标

方式需提交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批文）。

A公开招标； B竞争性谈判； C询价； D单 一来源； E其他方式

9. 确定项目评审技术专家类型为专用设备类，由采购代理机构从广东省财政厅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

中随机抽取评审专家（原则上每个项目单独抽取评审专家）抽取专家。

10. 跟踪确保本项目的所有相关的政府采购信息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发布。

11. 应当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12. 自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根据评审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和推荐中标（成交） 候选人名

单排序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在收到评标报告5个工作日内未按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

顺序确定中标人，又不能说明合法理由的，视同按评标报告推荐的顺序确定排名第 一的中标候选

人为中标人。

13. 如对预中标（成交）人提 交的投标文件进行原件核对的， 由采购代理机构协助采购人在交易中心

现场进行。

14. 根据中标（成交）通知书、 政府采购相关法律规定及采购文件规定要求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

订书面采购合同，并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完成合同备案信息公开

工作。

15. 采购人成立履约验收工作小组负责对中标（成交）供应商进行履约验收。

16. 按照政府采购管理的规定妥善保管本项目的有关文件。

（二）受托人的责任和义务

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关于
“

采购代理机构
”

的有关规定。按国家有关政府采购的

政策法规， 组织实施采购过程中的各项工作。

2. 指定一位项目负责人，代表受托人联系和处理招标采购过程中的有关具体事项及负责采购项目全

流程工作的实施。指定人员如有变更需书面知会采购人。

项目负责入姓名：世先生 联系电话： 0757-83939030

四、 受托人的工作要求

（一）接收采购人交付的项目资料，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结合电子采购系统，按照法律法规参

照使用交易中心采购业务模板格式，制作项目相关的采购文件、 表格和公告等。

 



（二）根据《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1 号），按采购人的要求及时发布采购

信息公告、 更正、 答疑、 中标结果公告等。

（三）向采购人呈送采购文件、所有公示及公告的文字稿，并协助办理有关的审批手续，如进口

产品、 单一来源等的专家论证、 公示。

（四）组织召集主持答疑会。

（五）按采购人确定的项目评审专家类型从广东省财政厅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评审

专家（原则上每个项目单独抽取评审专家）；按照法定程序组织开标、 评标。

（六）采购入在收到评标报告5个工作日内未按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顺序确定中标人，又

不能说明合法理由的， 可按评标报告推荐的顺序确定排名第 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七）发布中标（成交）结果， 并将结果通知所有本项目的未中标（成交）供应商和采购入。

（八）采购项目相关资料需按要求及时扫描后上传至电子采购系统。

（九）协助采购人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 协助对中标（成交）供应商进行履约验收。

（十）及时解答招标过程中的问题。经征询采购人意见后，直接答复投标人依法提出的关千组织

招标、 升标、 评标、定标活动程序方面的询问或者质疑，协助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处理供应商的投诉事

宜。

（十一）保持公正立场，公平地对待各投标人。

（十二）其他约定事项：受托人协助采购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

进行合同备案信息公开工作。

五、 保密约定

（一）在招标采购的全过程中，双方人员都应自觉遵守保密约定，以维护招标工作的公正、公平，

保证招标采购工作的正常进行和完成；

（二）招标期间，各方不得向无关人员， 尤其是向供应商透露招标工作的内部秘密，如：投标人

的名称、 数量， 以及与招标投标有关的重要情况 ；

（三）任何 一方不应私自与投标人就本投标内容进行单方接触或谈判。因工作需要或业务目的的

任何对外活动均应事前、事后互相知会和沟通情况，以使工作协调；凡因单方泄漏情况而导致工作不

能顺利进行或无法进行， 均视为对项目和对方利益的侵害， 责任应由泄密方承担。

六、 收费

（一）采购文件费：不向投标供应商收取采购文件费用。

（二）委托服务费

1. 受托人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

发改价格 (2015) 299 号文
”

及国家计委颁布
”

计价格 (2002) 1980

号“，按照有关规定向中标人收取招标代理费。 包括： 招标代理服务费、 场地费、 专家劳务费、

咨询、 专家论证会、 市场调研等费用。



2. 受托人独立承担在组织招标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费用， 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费用。

3. 无正当理由未按时完成代理任务的，不收取任何代理服务费用，采购人有权重新选择代理机构。

4. 招标过程中如出现流标、 废标的情况可终止本协议， 受托人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 其他

（一）国家颁发的法律法规与本委托协议相矛盾时， 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定为准。

（二）双方同意对本协议的未尽事宜通过协商解决， 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因一方违约，由违约方承担因违约而造成的相应贵任，包含民法典合同编所列的违约责任

以及因追究违约方责任而产生的一 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千诉讼费、 交通费、 财产保全费、 律师费等。

（四）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向佛山市

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问题；

（五）本委托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立即生效。

（六）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且各方按协议完成保证金

和手续费的应付、 应收、 应退的各项事宜为止。

（七）本项目（或包组）实施过程中，如发生采购方式变更或采购预算变更等情况，则以采购监

督管理部门的批复文件或发布的采购文件为准， 不再重新签订委托协议或签订补充协议。

（八）本协议正本壹式肆份，采购人执贰份、 受托人执贰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九）本合同（含附件）共计7页A4纸张， 缺页之合同为无效合同。

（十）采购文件原则上不设定替补候选供应商，如确需设定的，采购人须在确定采购文件前报区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政府采购专责小组审批。

（十一）附件：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廉洁自律承诺书。



经办人（签字）： ／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夏东路23号

邮编：／

电话：／

传真：／

经办人（签字）：＼｀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129号（碧

桂园城市花园中区一座） 23层

邮编： 528000 

电话： 0757-83939030 

传真：／


